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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兴众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介   绍   信
四川兴众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兹介绍我单位          等    名同志，前往你处购买（项目名称）乐山市中医医院药剂科院内制剂外包装采购项目（二次）（项目编号： SCXZH2025-001-01号）采购文件工作，现对以下情况予以全面认知：

我单位提供用于获取招标代理机构发售的采购文件的电子邮箱为：               ，联系电话为：              ，均真实、有效，如因我单位提供的邮箱地址有误，未能及时获取采购文件，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法律责任，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我单位在开标（竞标）截止时之前全程关注、了解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关于本项目的更正公告（如有更正公告）。我单位在更正公告发布后规定的时间（详见本项目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更正公告）内，到采购代理机构领取更正公告书面内容或接受并确认采购代理机构按获取采购文件的电子邮箱地址发送的更正公告内容，如我单位逾期未领取或未确认电子邮箱内容，视同我单位已全面认知本项目更正公告的书面内容。

我单位依法获取本项目采购文件后，将认真阅读并理解采购文件的全部内容。如果对采购文件及规定有任何异议，我单位将在法定时限内以书面递交方式进行主张。

我单位依法获取采购文件后，针对本项目的所有作为或不作为均为我单位真实意思的表达，并对该作为或不作为依法承担责任。

对于上述条款，我单位已全面认知，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法律责任，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供应商名称：                  （盖章） 

附：被介绍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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